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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演丰镇塔市村委会符东村旁边不到20米有个大的水
泥搅拌站，24小时营业，扬尘比较严重，噪音扰民。搅
拌站的土地本来是村民的土地，村委会在村民不知道
的情况下转包给搅拌站。村民向村委会、演丰镇反映
过，但都没有回应。

海口市环境监察局在2018年9月10日检查海南海狮
印刷有限公司，先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后下达行政
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 80万，听证会中罚款改为 62.5
万，当事人觉得罚款 62.5万太重，向生态环境厅申请
复议，生态环境厅维持原判。后又申请诉讼，一审法
院判维持原判决，案件正在进行二审。企业已经做环
评，报告上报到龙华区环保局，当事人觉得罚款太重，
导致企业无法生存。

1、白沙门北控污水处理厂和威立雅污水处理厂近几
年经常散发臭味，特别是下雨天臭味较浓，影响周边
海景一号、恒大美丽沙、天颐湾小区居民正常生活。
北控污水处理厂脱泥池距离天颐湾小区不到150米，
国家规定居住区300米之内不得建立污水处理厂。
2、海口市政府规划在天颐湾小区9栋、10栋外围30米
处修建一个科研用地（雷达站），附近居民担心雷达站
有辐射危害。

演丰镇塔市村委会符东村旁 20米处有一搅拌站，作
业期间噪音非常大、扬尘严重，影响附近居民生活、健
康。

椰航路上有个环卫垃圾车的停车场（位于几个小区的
中间），场面未硬化，车辆出入产生较大的扬尘，散发
臭味，影响附近小区居民的生活。之前该停车场为绿
地，后被铲平作为停车场，质疑是否需要办理手续或
者公示才可以停放垃圾车，希望停车场能搬迁。

豪庭路 3号耀江西岸公馆小区，四周被垃圾包围，特
别是 3、7号楼后面，已经像垃圾堆场，经常会有垃圾
车过来倒垃圾，包括生活垃圾和住建垃圾，散发臭味，
起风时候有扬尘和各类垃圾。向12345反映，但没有
处理。

儒俊水厂对面有某一工厂（行业类型未知），半夜排放
臭气，从未见该工厂进出货物

小区楼顶违规建设信号塔基站，对周围居民产生长达
两三年的辐射影响。

厨仔餐饮店营业期间油烟污染严重，在小区里面及家
中均能闻到油烟味，家中的墙壁有被熏黑现象，油烟
通过消防通道直排。多次向12345投诉无果。

海口市世纪大桥设置公交车专用道，早晚高峰期车辆
拥堵造成尾气排放量大，污染环境。

举报人认为海口市白沙门污水处理厂通过背面中国
铁塔柱子不远处的海滩通往大海的排污明沟偷拍污
水。

万科森林度假公园（报批项目三亚国际康体养生中
心）小区内有一个湖，称岩溪湖，由山顶流下的水形
成，目前湖内水葫芦疯长，大量鱼死亡，散发恶臭，水
体颜色黑黄色，浑浊不堪，存在大量油污。小区环评
内要求岩溪湖应达到三类地表水标准，目前湖内水体
无法达标，污染后的湖水将往下游流，会流入落笔村
内。已向物业、相关部门投诉过相应问题，相关部门
已处罚过，但仍存在严重问题。举报人认为造成岩溪
湖污染主要是因雨水与小区生活污水混流，直排入湖
内；小区内居民私自增加建筑面积并将生活污水直排
入湖内；万科在施工期间将施工污水利用水泵注入湖
内；小区内自建污水处理站需人工启动，且处理量无
法满足小区污水排放量要求；小区4期中国结桥桥下
3个污水井下雨时污水溢出，流入湖内；湖底淤泥最厚
1.2米-1.5米，物业一直未清理淤泥，未从根本解决问
题。举报人希望能在小区内公示处理情况。

阳光雅园小区一楼铺面万州烤鱼店排烟管道布放在
三亚市第七小学、三亚中航宿舍楼、三亚电信公司宿
舍楼之间，每天下午 5点至凌晨 3点断断续续的排放
油烟，污染已有两三个月，油烟味重，造成大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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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7月16日15时40分，接到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转办件后，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队员、海
口市美兰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赶往现场进行督办。现场核查结果如下：（1）该搅拌站物料堆场配有顶
棚及喷淋降尘设施，运转正常,但全部物料均未覆盖；（2）现场有12个生产罐体，其中：4个罐体有集尘设
施，其余 8个罐体底下用 2个雾炮机进行降尘处理；（3）出入口未设置车辆冲洗设备（4）场内道路全部硬
化；（5）生产场地全部用围墙围挡；（6）未发现有渣土车，只有搅拌用车；（7）场地内配有洒水车洒水清扫。
因为该搅拌站未进行生产作业，现场未发现有扬尘、噪音问题，经走访周边群众该搅拌站确实存在上述问
题，但是污染程度大小仍有待检测评估，投诉情况属实。

信访件所涉案件系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琼01行终165号行政案件，上诉人为海南海狮印刷有限公
司，被上诉人为海口市生态环境局、海南省生态环境厅。该案于2019年7月4日立案，定于2019年7月30
日开庭，现刚完成庭前送达工作。由于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还未开庭审理该案，故对海南海狮印刷有限
公司违法行为具体情况及行政处罚是否合法等问题尚无法形成认定意见。

经实地勘测。
1、现白沙门污水处理厂（一期）、（二期）距周边住宅区卫生防护距离不足300米，基本属实；反映白沙门北
控污水处理厂和威立雅污水处理厂近几年经常散发臭味问题，基本属实。
2、美兰区政府、市资规局即与项目业主海南海事局联系，并现场查看测量，初步测得白沙门雷达站选址红
线与天颐湾小区外围围墙间距，最短处间距约130米，最长处间距约190米。

7月16日15时40分，接到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转办件后，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队员、海
口市美兰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赶往现场进行督办。现场核查结果如下：（1）该搅拌站物料堆场配有顶
棚及喷淋降尘设施，运转正常,但全部物料均未覆盖；（2）现场有12个生产罐体，其中：4个罐体有集尘设
施，其余 8个罐体底下用 2个雾炮机进行降尘处理；（3）出入口未设置车辆冲洗设备（4）场内道路全部硬
化；（5）生产场地全部用围墙围挡；（6）未发现有渣土车，只有搅拌用车；（7）场地内配有洒水车洒水清扫。
因为该搅拌站未进行生产作业，现场未发现有扬尘、噪音问题，经走访周边群众该搅拌站确实存在上述问
题，但是污染程度大小仍有待检测评估，投诉情况属实。

核查情况如下：
（一）该停车场用于停放机械化清扫车，没有停放垃圾车（所有的垃圾运输车辆已经于2017年8月13日全
部转移），地面未硬化。每日作业完后车辆均会进行清洗才回场停放，场地内的报废垃圾箱均经过清洗干
净之后再存放至停车场内，现场未闻到明显臭味。京环公司每日对停车场进行6次洒水降尘作业并对洒
水作业进行登记做台账。因此，群众信访反映的“椰航路上有个环卫垃圾车的停车场，车辆出入产生较大
的扬尘，散发臭味”情况部分属实。
（二）该停车场土地性质为建设用地，并非公共绿地，后京环公司租赁海南吉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场地，
用于停放作业车辆。经向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琼山大队了解，该停车场为京环公司内部停车场，不对
外收费，无需交警部门的临时停车场备案。
（三）京海环卫公司新停车场已经选好址，新地址为红星村委会玉苍村内空地，新选停车场为京环公司内
部停车场，交警方面无需备案。7月17日京环公司已经张贴公告告知群众，计划9月底前将停放的车辆全
部转移。

经核实，豪庭路3号耀江西岸公馆小区南侧有建筑垃圾乱倒的情况，该处为未硬化的土路，故未沿路安放
生活垃圾桶，但环卫车辆会定期到附近耀江公馆中收纳生活垃圾。向12345反映该问题,区、镇两级部门
根据工作实际及堆积的现场情况，曾多次组织人员力量进行清理，近期问题再次反弹。

调查核实经过：7月16日12时30分，海口市琼山区政府副区长冯柳，琼山区生态环境局局长李茂顺、区科工信局
局长杨传锋、凤翔街道办主任林欢等相关部门人员到现场进行核查。
7月16日16时50分，琼山区委书记陈昊旻带领相关区领导和区生态环境局、区科工信局、凤翔街道办等
相关部门人员到达投诉地点，要求各级部门要高度重视，深刻认识到环保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配合单
位和责任单位要沟通协调，形成合力，相关办件配合单位要依据各自职能，全力配合牵头单位调查核实群
众投诉问题相关情况。
经核查，（一）车间生产不产生废水，废气主要为食堂油烟和生产废气，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排放，油
烟排放符合《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标准；生产产生废气主要为胶合工段和刷印工段，该工
段在玻璃房内密闭操作。产生废气主要为总烃、甲烷、非甲烷总烃，均设置集气罩收集后通过VOC光荧处理
设施处理后排放。根据2019年6月19日的监测报告（HKHBJS/2019/342号），1#、2#号口VOC监测排放符合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中二级标准评价。
（二）该厂主要生产包装盒，生产时间为早班8:00-12:00，中班2:30-5:00，经查看排班表和询问员工，晚上不
生产。
（三）生产车间距离最近的小区约30米，经属地街道走访200米范围内的居民、商户，均表示未发现臭气迹
象，半夜也没有闻到臭味，但该企业生产有废气排放，可能产生异味，投诉情况部分属实。
（四）该厂货物出入由集装箱车辆装载，均为白天上下班期间装载，根据进出记录，每月约 20 批次。
存在问题：该企业生产有废气排放，可能产生异味。

经核实，该小区基站建设未违规，辐射值属于国家安全标准范围。

7月16日15时，龙华区委常委吴馨组织金宇街道、银湖社区、区生态环境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小区物
业、业主委员会等单位负责人到现场调查核实。经查，该餐饮店油烟通过排烟管道经油烟净化器和水过
滤装置处理后排放，油烟管道由厨房后侧延伸到铺面正门上方。油烟通过消防通道直排的问题不属实。
同时工作组对居住在该餐饮店附近的三户居民进行了走访，三户居民均表示不存在家中墙壁被熏黑情
况，但偶尔会在家中闻到较淡的油烟气味。家中墙壁被熏黑的问题不属实，能闻到油烟味的问题属实。
2019年3月1日至今，共受理转自海口12345的关于厨仔餐饮店油烟污染问题的投诉件12宗，该店油烟净
化器正常使用并加装了二次水净化过滤装置，油烟污染问题城管执法人员已及时进行处理。2019年6月
18日，区生态环境局曾委托海口市环保技术工程实业开发公司对该店的油烟排放情况进行监测，监测报
告结果显示“达标”。多次向12345投诉无果的问题不属实。存在的问题：1.油烟净化器及排烟管道未及
时清洗。2.排烟管道及厨房通风口需加强密闭性。

2019年7月16日15时，我市接到该信访件后，立即指派交警支队詹锋副支队长组织警力前往世纪大桥现
场进行走访调查。由于公交专用道设置须确保道路通行的连续性和畅通性，才能充分体现公交优先，即

“一通到底”。反之则毫无畅通可言，设置公交专用道也无法实现应有的效果。世纪大桥作为我市南北干
线的重要交通节点，在此路段设置公交专用道较为合理性。
公交专用道实施前，我市通过手机短信、微信、媒体多种渠道广泛开展宣传，由于部分驾驶人暂未适应公
交专用道的限行管理，不理解公交专用道对于城市公共交通的绿色发展带来的环境效益。道路资源受
限，在道路、桥梁宽度未增加的情况下，增设公交专用道后不可避免的压缩了私家车的通行空间，部分路
段局部拥时有况发生。

7月16日16:15，美兰区水务局汪晓懂、人民街道办主任唐晓莉、美兰区生态环境局曾柱、美兰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吴清升、人民街道城管中队赶至现场调查了解，现场对信访事项中所指点位进行详细排查，未发现
信访事项所指情况。

经调查，三亚国际康体养生中心存在下列问题：1.小区内人工湖水质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标准限值；2.该项目内部分业主对房屋进行装修，装修后剩余材料（如腻子粉、砂浆、
水泥、涂料等）由阳台冲洗至雨水设施内，经雨水设施排入内湖；3.小区内居民私自增加建筑面积并将生
活污水直排入湖内；4.小区垃圾集中收纳箱处，收纳箱及地面清洗后的尾水排入雨水管道，经雨水管道排
入内湖；5.检查期间，污水管道运行正常，但路面低处污水井盖有污水外溢的痕迹。6.该项目5户业主在
未经规划部门审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加装搭建临湖建筑。

未发现下列情况：1.三亚国际康体养生中心项目内人工湖水葫芦疯长，大量鱼死亡，散发恶臭，水体；颜
色黑黄色，浑浊不堪，存在大量油污的问题；2.该项目雨水与小区生活污水混流，直排入湖内；3.区内自建
污水处理站需人工启动，且处理量无法满足小区污水排放量要求；4.小区4期中国结桥桥下3个污水井下
雨时污水溢出，流入湖内；5.湖底淤泥最厚1.2米-1.5米，物业一直未清理淤泥，未从根本解决问题。

经调查，“万州烤鱼”店营业执照登记名称为“三亚吉阳鱼的故事烤鱼店”，为个体户租赁住宅楼开办的餐
馆。该店装有油烟净化设施及排烟管道，油烟经由排烟管道高空排放，有第三方海南硕清技术检测有限
公司于 2019年 6月 25日出具的油烟检测报告，检测报告未超标。为进一步核实，三亚市环境监测站于
2019年7月18日进行采样检测，结果显示油烟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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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执法队员对该搅拌站负责人进行宣传教育，告知该搅拌站负责人在生产作业时要启用污染
防治设施，避免产生扬尘问题，在12:00至14:00及夜间22:00至次日6:00停止生产作业，避免影响周边村民的正常生活。
7月17日上午，海口市美兰区生态环境局聘请海南海沁天城文昌分公司到现场要求开所有生产设备以监测生产噪音，监测结果为达
标。由于搅拌站处于停工状态，无法进行扬尘监测。海口市美兰区生态环境局要求该搅拌站安排打料计划，以便进行扬尘检测。
海口市美兰区生态环境局和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要求该搅拌站对堆场物料进行全覆盖，并在出入口设置车辆冲洗
设备，后续住建部门再进行指导。同时在外部道路安装喷淋设备，降低道路扬尘。
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执法队员将对该搅拌站的生产作业情况予以不定期巡查，避免产生影响周边村民生活、健
康的污染问题。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此次信访件所涉案件将在开庭审理后对一审判决和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尽快依法公正判决。

（一）反映白沙门北控污水处理厂和威立雅污水处理厂近几年经常散发臭味问题。
1、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经多次开展现场调研和召开专题会议后，目前已启动投资约 1.5亿元启动了白沙门污水处理厂（一
期）、（二期）除臭系统项目，并要求除臭项目技术按照优于全国最高标准执行，即厂区内任何一个集中处理的排放口，其排放标准按
国家恶臭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值（GB14554-93）的一半执行，厂界废气排放执行国家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一级排放标准
（GB18918-2002），该项目2019年底建成后，将极大的消减臭气排放，优化周边人居环境；
2、海口市水务局与海口市生态环境局加强日常运行管理和环境监管力度，增加监督性臭气监测频次，采取定期监测与不定期监测
相结合，一旦发现环境违法行为立即从严从快从重查处；
3、我市美兰区政府组织人员走街进户，主动与附近居民沟通了解，做好维稳宣传及风险化解工作，并定期将白沙门污水处理厂（一
期）、（二期）除臭系统工程项目进展情况向周边群众公开。
(二）反映周边小区与污水处理厂之间的距离不满足卫生防护距离要求的问题。
1、我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该片区控规修编制中对周边未开发用地进行了优化，将北侧疗养用地调整公共服务设施，严禁安排
居住用地，并设置防护带，避免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对周边已批已建住宅用地，通过规划设置绿地隔离带，下步落实规划建设
任务，避免臭气扰民；
2、我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在新一轮控规修编中，为避免防止出现同类问题，在污水处理厂环境影响评估确定的周边卫生防护范围
内，原则上不新增居住、医疗卫生、教育科研等功能。
（三）反映附近居民担心雷达站有辐射危害问题，我局已对接项目业主海南海事局请其最快组织开展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对
现状雷达站进行技术监测（因新选址尚未建设无法评估），第一时间将环评报告、监测结果在“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等平
台上予以公告，以消除市民疑虑。

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执法队员对该搅拌站负责人进行宣传教育，告知该搅拌站负责人在生产作业时要启用污染
防治设施，避免产生扬尘问题，在12:00至14:00及夜间22:00至次日6:00停止生产作业，避免影响周边村民的正常生活。

7月17日上午，海口市美兰区生态环境局聘请海南海沁天城文昌分公司到现场要求开所有生产设备以监测生产噪音，监测结果为
达标。由于搅拌站处于停工状态，无法进行扬尘监测。海口市美兰区生态环境局要求该搅拌站安排打料计划，以便进行扬尘检测。
海口市美兰区生态环境局和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要求该搅拌站对堆场物料进行全覆盖，并在出入口设置车辆冲洗

设备，后续住建部门再进行指导。同时在外部道路安装喷淋设备，降低道路扬尘。
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执法队员将对该搅拌站的生产作业情况予以不定期巡查，避免产生影响周边村民生活、健
康的污染问题。

（一）要求京环公司在完成搬迁前，继续加强内部机械化清扫车辆的管理，每日完成早、中、晚共计不少于6次的内部洒水降尘作业，
并做好台账管理工作。
（二）7月12日京环公司已完成与新停车场土地所有方签订租赁合同等工作，在此期间京环公司加强对停车场的内部管理，并抓紧新
停车场地的建设改造工作。预计9月底前将停放的车辆全部转移。
（三）要求凤翔街道办做好周边小区业主和居民的解释沟通工作，争取老百姓的支持和理解。
（四）京环公司已于7月18日对椰航路环卫垃圾车停车场进行臭味和扬尘检测，待检测报告出具后再进行下步处置。

1.由长流镇协调安排3辆十轮卡和3辆铲车对豪庭路3号耀江西岸公馆小区南侧的建筑垃圾进行清理，同时安排工作人员实时督促
跟踪工作落实情况及进度，该工作已于7月17日完成。
2.长流镇政府牵头，在垃圾清理完毕后，马上在该段道路两端设立通行路障，阻止中型以上车辆进入，防止大宗垃圾的偷倒现象,现
已完成路障设置。
3.由区住保中心指导长流镇物业办，对该路段周边的西海豪园、耀江西岸公馆、蔚蓝海岸三个住宅小区物业进行强调、教育，联系安
排小区通过公告、物业群等方式加强宣传劝导，引导小区居民在今后规范倾倒、处理日常垃圾。由长流镇政府牵头，在垃圾清理完
毕后，马上在该段道路两端设立通行路障，阻止中型以上车辆进入，防止大宗垃圾的偷倒现象。
4.由长流镇城管中队牵头，联合周边社区、小区干相关工作人员强化日常巡控，做好巡查及证据固定，对偷倒行为一经发现马上由城
管介入顶格处罚。同时举一反三，对秀英辖区内加大排查处置力度，有效解决垃圾乱倒现象。

1.属地街道和职能部门将加强日常巡查。
2.要求万达包装厂做好日常管理，保障污染防治措施正常运转，并做好相关台账管理。群众反映问题已解决。

1、现场核实情况；2、加强辐射知识宣传；3、后组织第三方机构进行现场监测完善移动公司环评资料。

（一）7月16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海口龙华厨仔餐饮店下发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海龙综法改字L7〔2019〕第E0716号），责令店
家在7月23日前进行整改，整改措施如下：1、清洗油烟净化器以及排烟管道；2、做好排烟管道以及厨房通风口的密闭措施避免油烟
泄露。（二）7月16日，区生态环境局委托海口环保技术工程实业开发公司对该店经营时油烟进行监测，监测结果预计在7月23日出
具。（三）待检测报告结果出具后，如检测结果不达标，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将依法依规予以处罚并责令限期整改，同时金宇街道办将
第一时间将处理结果在小区内予以公示。

为保障道路畅通，我市已要求公安交警部门加大世纪大桥沿线道路交通疏导管控力度，同时要求市交通港航局、市城建集团等相关
部门，进一步优化公交专用道的设置，完善相关配套设施，提高公交专用道设置的合理性。
目前我市公安交警部门已制定交通疏导管理措施具体如下：
一是坚持快速处置原则。紧急情况一旦发生，现场指挥员应果断指挥，执勤人员要密切配合，按照各自任务职责，根据人车流变化
和市区交通实际情况，严格按照应急预案要求，坚决果断地进行处置。
二是坚持请示报告原则。加强动态监控和巡逻，及时预警，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对发生的各种紧急情况，必须严格按有关规定制度，
及时向上级领导请示报告，按照指令开展处置。情况特别紧急严重，来不及报告的，要按照职责分工，充分发挥执勤人员的主观能
动性和独立作战能力，先处置后报告或边处置边报告。必要时，可越级上报。
三是坚持严重堵塞疏导三原则。外围：组织警力外围进行交通分流，阻止后续车辆继续进入堵塞区域；中间区：对已经进入堵塞区域的
车辆进行控制，车辆依次排队等候，防止车辆逆行，加剧堵塞程度；焦点：迅速排除堵点的堵塞，依次交替指挥各路口车辆通行。
四是明确现场处置流程。执勤民警到达现场后，应当迅速查清堵塞的源头，查明堵塞的原因，尽快清除源头障碍物、障碍车。当本
岗位无法解决堵塞和排除障碍车辆时，应向上级报告，请求增援；或由上级统一安排，组织路线、区域交通分流，限制车辆进入，避免
加重堵塞程度，并组织力量解决障碍。
五是加大宣传力度。根据公交专用道通行通告进行报纸、微信、朋友圈等相关媒体介质加大公交专用道的宣传，提倡广大驾驶人逐
步减少私家车出行，从而选择绿色的公共交通出行，逐步减少车辆的尾气排放问题。

问题解决情况。
问题已解决。
公交专用道项目工程的实施通过了北京城建设计研究院编制的项目可行性研究，建设目的主要是为了改善公共交通出现比例，有
效缓解主城区的交通压力，是打造高效、智能、安全、便捷、绿色创新型综合交通体系的需要。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
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国发[2012]64号文），提高城市公共交通车辆的保有水平和公共汽车平均运营时速的具体体现。也是落实

“十三五”期间充分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全面推进公交都市创建和公交优先发展的要求。
根据当前海口道路交通运行情况，发展高效集约的运输方式是我市当前的迫切选择，能够显著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改善交通状
况，有效解决海口交通拥堵问题，经过近半个月运作设置公交专用道路段拥堵的问题得到了缓解，信访反映的问题已得到解决。

无

1.针对小区内人工湖水质超标问题，已要求海南落笔洞实业有限公司三个月内完成人工湖水质治理，确保湖水达标。
2.针对部分业主房屋装修废水排湖问题，已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限三日内完成整治，并要求开发商规范小区房屋装修行为，确保
所有施工废水经沉淀后排入污水管道。
3.针对部分业主在露台种、养殖，种养殖废水排湖问题，已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限该公司在一周内将露台生活污水接入污水管
道。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要求开发商立即制止业主在露台种、养殖行为，并对现有养殖、种植区域清洗。
4.针对垃圾集中收纳箱清洗尾水排湖问题，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要求开发商立即整改，将清洗尾水收集进入污水管道。吉阳区政府
已对该项目排污的三条雨水管进行封堵，并协调该项目开发公司更换破损井盖。
5.针对汛期小区内污水外溢问题，我市职能部门将对该小区污水处理站汛期运行情况进行核查。
6.针对该项目五位业主的违建问题，已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限期三天自行拆除，逾期则依法强制进行拆除。

相关职能部门已要求经营者加强环境管理，避免油烟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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